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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无线电协会科普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无线电科普事业发展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科

普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无线电协会科普基地(以下简称

“科普基地”)的申报与管理。

第三条 科普基地是开展社会性、群众性、经常性科普活动

的平台，是普及无线电科学技术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

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载体。科普基地按照功能可分为科普

教育培训、科普传媒和科普研发三类基地。

第四条 科普基地采取统一命名、分类指导、定期考评、动

态调整的运行和管理机制。

第二章 条 件

第五条 对科普活动业绩突出，社会影响力大，依法依规批

准的教育、培训机构、科研或具有传媒资质的协会会员单位均可

申报。

第六条 科普基地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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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科普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工作议事日程，应有从事科

普活动的部门，有明确的科普工作目标和任务，开展科普活动

时有不少于两名的科普工作者；

（二）有开展经常性科普活动所需的经费。

第七条 用于教育培训的科普基地应具备一定规模的专门

用于科学技术教育、传播与普及的场所、仪器设备。有主题内容

明确、形式多样的科普展教资源，有主题鲜明的科普活动方案；

第八条 研发类的科普基地应有明确的科普产品研究开发

方向和年度研究开发计划，有相应的研发产品投入科普活动，具

备研发的场所、仪器设备及其它必需的研发条件；

第九条 传媒类的科普基地应具备主管部门批准的传媒资

质，并有专门从事科普内容策划、制作、编辑的人员，有固定的

栏目或版面从事科普宣传。

第三章 申报与审核管理

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，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和

准确性：

（一）科普基地申报表；

（二）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明的材料；

（三）场所和设施等有关证明的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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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科普工作管理制度、开展相关科普活动的有关材料；

（五）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提交材料后，协会依据设立科普基地的

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地域环境、社会影响力等综合因素进行审核。

第十二条 协会组织对申报单位审核合格后，与之签订合作

协议，有效期五年，并对其进行授牌。

第十三条 协会对科普基地相关工作提供业务指导，支持开

展科普活动。

第十四条 科普基地需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协会提交科普工作

的年度总结和下一年度的科普工作计划。

第十五条 协议期满，科普基地所属单位应向协会提出申请，

经协会审核合格后，双方重新签订合作协议。

第四章 其 他

第十六条 科普基地的培训场所及相关设施等双方共同享有

使用权和收益。

第十七条 科普基地向社会公众开放、服务时，应对协会所

提供的内部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并采取不低于对其本身商业秘密

所采取的保护措施。未经协会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。

第十八条 科普基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科普基地资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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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二）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并拒不整改的；

（三）有违反协会相关规定的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2020年8月5日协会三届六次常务理事

会讨论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


中国无线电协会科普基地申报表

科普基地名称

申请单位名称

基地地址

所在地区 申请时间

联 系 人 手   机 基地属性（  ）

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1.教育培训

邮政编码 传   真 2.研发

联系地址 3.传媒

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科普工作情况

近期发展规划

其他有关资料

承诺：申请单位已详细阅读《中国无线电协会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等协会材
料，自愿与协会组建中国无线电协会科普（        ）基地，并遵守中国无线
电协会的相关规定及制度。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